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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本书是南开大学法学院史学瀛教授领衔的项目组承担的教育部国家人权教育与培

训基地重大项目———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框架下的企业人权责任研究 （项目

批准号：１４ＪＪＤ８２０００４）的成果之一。该项目于２０１４年获批，２０１７年结项。

项目组围绕 “工商业与人权”主题，重点探讨国家保护人权免受工商企业侵害作

用机制和工商企业尊重人权作用机制。又从人权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时代对于环境保护

的迫切需求出发，对 “工商业与人权”主题进一步深入拓展，形成 “环境、人权与国

际法”这一新主题，并对此展开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项目组结合人权的发展趋势，

将人权研究视角和人权研究方法运用于环境保护研究中，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求

环境保护和人权发展的协调与整合。

本书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保护等具体环境问题入手，同时

从人权保护的视角，分析论证环境保护和人权事业的协同发展。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保

护环境即保护人权，对人权的保护则强调对环境的保护。此外，从人权研究视角探讨环

境保护问题，可以为我国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思路，在国际上增强我国在人权和环境保护

领域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方面的了解和认可，

推动我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出立足于中国实践的方案和措施。

近年来，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建设全球治理体系，不断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给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的路

径方案。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人权发展，都需要各国加强对话，合作共赢。环境与

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也是毋庸置疑的，环境的改善就意味着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探寻环境保护与人权保护的关系对维护人类整体

利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期待本书的出版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人权保护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生态环境

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因项目的研究周期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本书的所有文献、数据和

背景资料也截至这一期间，并不影响本书的核心观点和结论。特此说明。

史学瀛

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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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１７５０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方便了人类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人类

大量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地

球气候环境在几十年间发生着上千年都前所未有的变化。气候监测事实表明，２０１５年

是全球自有现代化观测以来最热的年份，其平均气温比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平均气温高出

０.７６℃，首次高于１８５０—１９００年平均气温约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也成为有气象记录以

来最暖的五年。① 根据ＩＰＣＣ２０１３年发布的评估报告，人类的行为———化石燃料的排放

和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净排放，极有可能是２０世纪中叶以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除

了气候变化问题，土地荒漠化、酸雨污染、水资源减少、森林植被破坏、海洋环境破

坏和生物多样性锐减，业已成为较为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

人类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利用环境和自然资源。在这一过程中，

人类利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变化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可以说，环

境问题与人类社会是共存的。有学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

一定质量的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延续的条件；第二，自然环境是人类取得各种生活

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源泉；第三，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和其他各种活动的场

所。② 与此同时，人类能动地利用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然而，这种利用和改造有

可能违背环境与自然本身的规律，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人类的

生存环境愈趋恶化。有限的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无法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造成

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

一般认为，环境问题包括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自然灾害和由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污

染与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法主要规制后者，即学理上讲的次生环境问题。考察实际情

况，环境问题由来已久，愈演愈烈。从１８世纪工业革命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环境问题

主要体现在工业水平相对较发达的国家，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生物多样性减少以

①

②

王伟光，郑国光等.应对气候变化报告 （２０１６）［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周珂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及海洋环境和生态破坏等都威胁着人类环境安全。① 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环境问题不

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从地域化向国际化的方向演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由于全球经

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过度利用环境资源，导致污

染物排放量增大及环境破坏。此外，由于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等行为，发展中国家的

环境和资源遭受巨大的损害。尽管人类采取了环境保护的措施，但环境问题终于演变

成全球化问题。由此可见，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毋庸置疑。

同时，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控制和解决环境问题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鉴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各国除了在国内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外，也在国际层面共

同合作，应对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方面的国际法作为一个规则体系，起初主要限于处

理跨境损害责任、资源配置和解决共同空间的冲突使用问题。② 例如，特雷尔冶炼厂案

是国际环境法领域处理跨境环境污染的标志性案件，被认为国际环境法肇始的重要标

志。③ 实际上，环境问题早已超越国界，成为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如臭氧层破坏

问题、全球变暖、酸雨、沙漠化和干旱、海洋污染、自然资源匮乏及能源短缺等。

１９７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标志着现代国际环境法的产生。

１９９２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是国际环境法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从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认识国际环境问题。

为了保护国际环境问题，国际环境法经过多年发展，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它主

要包括：国际环境保护纲领性法律文件，针对大气、海洋等重要国际环境领域的国际

环境法律文件，国际区域环境保护法律以及针对影响环境的具体事项制定的国际法律

文件。就国际环境法的渊源来讲，主要包括国际环境保护决议和宣言、国际环境条约、

国际环境保护习惯法等。其中，国际环境条约是国际环境法最主要的渊源。全球性公

约经常采用 “框架条约＋议定书 ＋附件”的形式，框架条约只做原则性的规定，议定

书规定缔约方的具体权利义务，附件提出详细的清单。这种 “软法”和 “硬法”混合

调整的形式，对于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一方面，能够使全球大多

数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各国也根据各自的情况，具体承担相应

的义务。

人类过度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短缺，这种环境资源问题

又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理论上讲，国际环境法对环境问题进行规制，

能够很好地解决环境资源问题，继而保护人类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但这种保护并非

直接进行，也并未从保护人类应享有的权利角度来考量。因此，从权利角度研究环境

·２· 　环境与人权

①

②

③

这一阶段出现一些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例如，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以及发

生在日本的一系列事件。这都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无法逆转的损害。

［英］波尼、波伊尔.国际法与环境 ［Ｍ］.那力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７１７.
那力.从国际环境法看国际法及国际法学的新发展 ［Ｊ］.法学评论，２００９（６）.



保护问题，探讨人类应享有的环境权利以及如何享有，成为研究环境问题的新路径。

有些学者通过赋予个人、种族、后代、动物、自然环境本身以权利的方法，通过广泛

参与环境管理、法律实施和纠纷解决的过程，以求重新定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① 即，

如果直接给予个人和其他法律实体一定的权利，他们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国家环境治理。

当然，这种赋权的方式是否一定比国际环境法对环境的保护更有力，或者环境权能够

通过完善法律规范更好地保护环境，在国际层面仍有争议。

环境与人权问题最先是由原西德 （联邦德国）的医生提出来的。１９６０年，他向欧

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 “向北海倾倒原子废弃物”的行为违反了 《欧洲人权条

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环境的规定，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而引发是否要将环境权

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争论。

人权是在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作为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

是人生存和在社会生活发展中必需的、基本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精神和物质上的

权利。② 人权可以分为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主要内涵的第一代人权、以经济和社会

权利为主的第二代人权和以包含了生存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等的集体人权为主的第三

代人权。国际社会通过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宪章》《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保护人权。诸如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

生存权等，都在国际人权法体系中得到确认和保护。同时，一些全球性或区域性的人

权公约以及国际组织的宣言或决议中，明确地阐述了享有适宜、健康、可持续的环境

的相关权利。③

虽然环境权是否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仍是有争议的问题④，但通过国际条

约衍生出来的人对环境享有的权利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对于环境权益的保护，国际

人权法需要选择的是路径问题，即是设立单独的环境权还是采取措施 “绿化”⑤ 现有人

权，而非不需要承认这种人类对环境享有的权利。此外，除了上述阐述的环境实体性

权利外，为了保证权利实施的程序公正，相关条约还设定了程序性要求。例如，《里约

宣言》的第１０条确定了公民享有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等，《奥胡斯公约》更是规范了程

序性的环境权利。

综上所述，环境与人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保护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保护人权，

通过国际人权法保护人应当享有的对环境的权利也会促进环境保护。对于人享有的环

境权利，特别应当注意对程序性权利的保障。

·３·前　　言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 ［英］波尼、波伊尔.国际法与环境 ［Ｍ］.那力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４３.
韩缨：气候变化国际法问题研究 ［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５０—１５１.
例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权利公约》第１２条、《非洲人权和人民的权利宪章》、人权理事会决议１８等。
转引自唐颖侠.国际气候变化治理：制度与路径 ［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３３.
来自英国学者波尼·波义耳的提法。



本书在吸收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优秀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完成，在

体例上分为五个章节，分别是环境与人权问题的联系、环境与人权问题的国际法保护、

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开发对人权的影响、气候变化与人权保护以及欧洲的环境权保护

机制。环境与人权问题所涉范围广泛，十分复杂，不可能在一本书中穷尽所有。因此，

本书将环境与人权关系作为大背景，在概述环境与人权基本关系和梳理国际法对其保

护的基础上，探讨具体环境问题对人权的影响，最后通过借鉴欧盟以人权法保护环境

权利的实践经验，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如何完善人权路径下的环境保护措施。探讨具体

环境问题对人权的影响时，主要选取当前影响较大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无论是环境

污染，还是自然资源破坏，抑或是气候变化问题，都是环境法领域的大问题。它们对

人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人类享有健康、舒适环境的

权利就无法真正实现。

第一章对环境与人权问题的联系进行总体概述，从国际层面、区际层面和国家层

面对环境与人权关系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得出关于两者关系的认识：人权和环境保

护的联系是多维的、相互的。如果不能尊重、确保和实现国际与国内对人权的保障，

环境往往会遭到破坏；如果不能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就可能破坏人类的权利；

经济和其他公共活动、方案和政策可以破坏或支持环境保护、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第二章主要阐述环境与人权问题的国际法保护，通过对环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法

律文件和相关判例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如何对两者加以保护。透过对这些文件和案例

的分析论证，表明环境与人权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环境在保护人权和促进人权

发展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人权的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外在环境，人权保护

的规定可以积极适用于环境保护的司法实践。从立法保护角度来看，现有人权法律文

件保护从国际层面和区际层面都出现 “绿化”趋势，现有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法律文件都凸显出人权价值。从司法保护角度看，尽管环境权的性

质和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普遍一致的认定，但是将人权和环境权结合，通过现

有的人权条约保护环境权已经在欧洲和美洲日益发展并巩固，在非洲也得到应用。我

们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权条约规定如健康权、财产权、居住权等条款保护环境权，

利用人权机制中的程序性规定如信息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和司法救济权来保护环境权，

从而实现对人权和环境加以保护的目的。

第三章主要阐述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开发对人权的影响，分别介绍了环境污染对

人权的影响、自然资源开发对人权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与人权的关系问题、

传统知识保护与人权的关系。在环境污染对人权的影响内容中，介绍了出现环境污染

对人权影响的表现形式、原因、为应对这种影响国家主体和私人主体的义务。在自然

资源开发对人权的影响内容中，介绍了自然资源开发与人权的关系，国家、私人主体

·４· 　环境与人权



在自然资源开发中保护人权的义务和自然资源开发中保障人权的机制构建。跨国公司

在履行环境责任时引进人权视角，基于对国际投资规则表现出的多种问题的认识，力

求通过透视环境保护与国际投资的关系以及环境保护目标与国际投资规则之间的矛盾

冲突，对国际投资规则中显现出的诸多人权与环境法律问题及其深层原因进行系统研

究，就跨国公司投资保护与环境和人权之间的矛盾提出较为系统的解决对策。

第四章具体阐释环境问题中的气候变化与人权保护问题。首先，从整体上对气候

变化和人权的关系问题做出阐释。尽管气候变化和人权的联系是清晰的，但近些年联

合国机构和国家才对这种联系达成一些共识。到目前为止，共识认为，气候变化会干

扰人类权利的享有。对政府和私人主体来说，他们对解决气候变化对人权影响应当承

担的义务在实质上是不同的。本章选取典型案例因纽特人诉美国案论证气候变化对人

权保护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气候变化与人权保护问题。同时，还涉及小岛屿国家气候

移民问题研究和气候变化中减缓适应对策对人权的负面作用及对策研究。

第五章讨论了欧洲的环境权保护机制问题。环境权并非 《欧洲人权公约》明文规

定的权利，欧洲人权保护机制对环境权申诉起初并未给予支持。欧洲人权法院避开环

境权是否为一项独立人权以及环境权属于第几代人权的争论，从条约法解释的角度，

透过对公约现有权利保护的扩大解释推导出对环境权利的保护。虽然这种受公约保护

的环境权利没有获得 《欧洲人权公约》或者公约议定书的书面明确认定，但从判例实

践的角度为环境权提供了间接保护。本章对欧盟环境保护援助制度进行论述。在环境

保护方面，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机制均可发挥积极作用，对如何有效协调两者的关系

以便更好地实现环保目的进行研究。欧盟在国家援助制度中对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建

立了一套成熟的法律制度。以欧盟条约第１０７条为基础，制定了 《综合集体豁免条例》

和 《环境保护与能源援助指南》，对各类型环境保护援助的综合效果进行评估，从而为

中国制定环境保护援助机制提供借鉴。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

则框架下的企业人权责任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由南开大学法学院史学瀛及部分博、

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史学瀛为主编，负责全书构思、统稿及审订；

博士生刘晗撰写第一章；博士生温暖撰写第二章；博士生路遥和硕士生董玉晗、陈英

达、刘汉坤撰写第三章；博士生刘晗和硕士生陈英达、孙阳晴撰写第四章；博士生刘

晓和王晨撰写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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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环境与人权问题的联系

第一节　环境与人权问题的缘起

一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人类是整个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把人

类—环境系统看成一个整体，从二者的相互关系入手加以研究。① 一方面，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以环境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对环

境进行利用和改造。

生物圈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指地球上凡是出现并感受到生命活动影响

的地区，是地表有机体包括微生物及其自下而上环境的总称，是行星地球特有的圈层。

它是人类诞生和生存的空间。因此，人类是环境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整个生

物界一样，要完全依赖地表的环境条件。②

当然，生物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活在其间的人类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人类不断地探索如何适应自然环境，主动利用并改造自

然环境。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且是持续不断的。人类适应和改

造自然的能力伴随科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发展，即科学和技术水平越高，人类越能

让自然为己所用。

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通过开发，将自然资源作为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原

料；同时，人类的各类生产和生活行为也对环境、自然界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种负

面影响既包括因大量攫取自然资源导致的资源枯竭和不可持续问题，又包括因生产和

生活的排放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现代环境问题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行为

密不可分。

二　人类活动导致环境问题

从本质上讲，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原因，环境条件发生不利于人类

①

②

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７.
史学瀛主编.环境法学 ［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７.



的变化，以致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给人类带来灾害的现象。① 通常认为，环境问题

分为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又称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从法律角度

看，只有第二环境问题才是立法控制对象。因此，环境立法要对人类行为对自然资源

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进行规制。人为环境问题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

两类。

人为环境问题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１８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

高度的工业化、都市化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排放的污染物和废弃物对环境产生巨大的

压力，物质的极大丰富甚至也对环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德国纪录片 《牛仔

裤的代价》基于绿色和平组织２０１０年在中国广东省新塘镇所做的调查而成，深刻揭示

中国印染行业对环境的污染、对周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同时，科技进步也使得人类

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猎捕工具的改良导致大量自然生物资源濒临灭绝，生物

技术的不当使用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物种灭绝。② 有时，一段时间内被视为有利于人

类进步的发明甚至会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被最终认为是对环境、人类生存有害的。例

如，正是蕾切尔·卡逊的 《寂静的春天》，人们第一次重视 ＤＤＴ对环境和人类造成的

损害。

三　环境与人权问题存在联系

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资源枯竭和人类生产与生活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

问题，都会影响人类基本权利的享有。可以说，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威胁了人类的生

存权、发展权、健康权、充足的生活水准权等基本人权。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亟须

共同应对的巨大挑战。人只有生活在较为干净、舒适、安全的环境下，才能实现上述

基本权利。即人的健康生存需要一定的环境质量作为保障，在这个意义上，保护环境

就是保障人权。③ 然而，国际社会对环境与人权关系的承认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完

成的。

环境人权问题最先由原西德 （联邦德国）的医生提出来。１９６０年，他向欧洲人权

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 “向北海倾倒原子废弃物”的行为违反了 《欧洲人权条约》中

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环境的规定，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而引发是否要将环境权追加进

欧洲人权清单的争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雷诺·

卡辛 （ＲｅｎｏＣａｒｓｏｎ）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扩展现有的人权原则。他

认为，人类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洁的空气与水中生存的权利。１９７０年３月，国际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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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议会在东京召开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 《东京宣言》在第５项中明确

提出：“我们请求，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的环境的权

利，并且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当

在法律体系中加以确定”，从而更为明确地提出环境权的要求。

第二节　环境与人权关系的历史沿革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人类开始关注环境保护，认为环境的可持续性对人权享有具

有重要影响。多年以来，国际社会逐步承认了环境与人权的联系。

一　国际社会逐步承认环境与人权的联系

（一）《斯德哥尔摩宣言》

在国际宣言方面，１９７２年的 《斯德哥尔摩宣言》通常被视为现代环境法的发端。

该宣言明确了一个观点———人类享有有关环境的权利。①

《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１强调，“人人都有在保证生活尊严和质量的环境里享受

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人类也有为当代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神

圣职责。”各国政府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上指出，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

关注环境损害及其对人的情况、人的身体和精神福祉、人的尊严以及人在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内享受基本人权的影响。随后，一些环境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开始从更实用

的角度考虑人权问题。他们认为，应当首先确认一些权利，并将享有这些权利视为有

效的环境保护的先决条件。他们特别侧重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性权利、公众参与决策

以及环境损害中获得司法和救济的情况。

（二）《里约宣言》与 《奥胡斯公约》

１９８６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 《布伦特兰报告》表达了对环境权的强烈

主张。其第一条明确表明， “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

这一权利被视为基本人权。② 这一报告促使联合国于１９９２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关

于环境的第二次全球会议，并发表了 《里约宣言》。《里约宣言》宣称：“人类处于广

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过上健康和富足的

生活的权利。”《里约宣言》还认识到，在可持续发展中，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应通

过保证公众参与，获得信息和司法救济以及公认在环境问题上的程序性权利。原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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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丽丹.论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及其实现 ［Ｊ］.沈阳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４）.
程梦婧.环境权国际进程探析及启示 ［Ｊ］.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３）.



强调：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处于不同阶层的所有公民共同参与。为了配合

这一程序上的要求，联合国欧洲委员会１９９８年制定了 《奥胡斯公约》，于２００１年生

效。虽然 《奥胡斯公约》没有从实体角度对环境权进行规定，但它通过对程序问题的

细化确认了环境与人权的联系。

里约峰会后，涉及多边合作的主要国际公约几乎都加入了环境保护内容，作为缔

约国的目标之一。１９９８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涉及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倾向

于以权利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方法。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６日到９月４日，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召开。与会国家同意 “重申里

约原则中的承诺，全面实施 《２１世纪议程》以及 《进一步执行２１世纪议程方案》”。

会议结束时，与会政府通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确认他们会 “承担集体责任，推

进和加强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支

柱”的愿景。

（三）联合国公约及决议内容

联合国通过一些文件对环境与人权问题相关内容进行阐述。例如，１９９９年联合国

大会宣称 “食物权和清洁水权是基本人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促进这些权利负有道义

上的责任”。联合国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ＣＥＤＡＷ）要求国家承担确保妇

女 “享有充足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关系到……供水”的责任。随后，《联合国儿童权利

公约》（ＣＲＣ）要求缔约国同意通过提供充足的营养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抗击疾病和营

养不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１４号一般性意见 （健康可达到的最高标准权利）

（２０００年）和第１５号一般性意见 （水权） （２００２年），表达了对享有水、饮用水和环

境条件的权利及其对健康权的影响的意见。２０１０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６４／２９２号决

议，指出人类享有安全、干净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安全和清洁的饮用水和卫

生设施是实现所有人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年９月，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决议１８号，

认为享有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是 “来自获得足够的生活标准权利，并与获

得可达到的身心健康的最高标准以及生命权和有尊严的权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

时，理事会还敦促发展伙伴在设计和实施发展计划时采取人权为基础的方法。

除此之外，一些在国际环境法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件也能够反映出国际

社会对环境与人权关系的承认。例如，国际法院法官Ｗｅｅｒｅｍａｎｔｒｙ在盖巴斯科夫—拉基

马洛项目的案件中认为，环境保护决定了国际公认的人权的享有，保护环境是当代人

权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保障诸如健康权和生命权等众多人权本身的必要

条件。

二　区域法律文件对环境与人权关系的认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区域协议阐述了人权和环境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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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区域性法律文件也开始采纳和规定环境权。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在肯尼亚内罗毕通过的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规定，“所有

人民有权享有有利于他们发展的、令人满意的环境”。这一文件被视为第一部规定人们

享有环境权的人权法律文件。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在萨尔瓦多圣萨尔瓦通过的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萨尔瓦多议定书）包含了更为详细的权利构想，宣布个

人和国家在这一领域内的权利义务。第一，每个人都有生活在健康的环境，并获得基

本公共服务的权利。第二，缔约国应保护、保育和改善环境。

１９９７年，欧洲和中亚的一些国家签署了 《奥胡斯公约》。其序言部分认为，“充分

保护人类享有环境对人类的福祉和包含生命本身的基本人权至关重要”。

２００４年修改的 《阿拉伯人权宪章》也包含了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其在

第３８条指出：“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及其家人提供足够的生活标准，确保他们的幸

福和体面生活，包括食物、衣服、住房、服务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缔约国应采取必

要的、与他们的资源相适应的措施保证这些权利的实施。”

欧洲区域法阐释了进一步发展经济活动背景下人权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欧洲人权

法院借鉴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强调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各种人权。欧洲法院强调实施

国家环境权规定的重要性，并对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和相应的国家义务做出规定。例如，

在塔斯基 （Ｔａｓｋｉｎ）诉土耳其的判决中，尽管包括案件被告国在内的欧洲主要成员国，

既没有签署，也没有批准 《危害环境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和 《通过刑法保

护环境公约》，但欧洲法院仍然援引上述两个公约，承认国家有义务对包括环境危害在

内威胁生命的行为提供威慑，也承认议定书１的第１条也适用。

在塔斯基诉土耳其案中，欧洲法院形成一些判例法，内容主要是以 《奥胡斯公约》

中获得环境事项的信息、公众参与决策以及获得公正审判的原则为基础的环境保护事

项尊重个人和家庭生活权。同样，欧洲法院对第一个涉及环境危害违反第８条保障的

私人生活和家庭权利的案件做出判决，认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可能影响个人的幸福感。

在西半球，尽管几乎所有美洲的规范性文件都没有参考环境问题，但美洲委员会

和人权法院却已经阐述了环境权，即允许享有保障性权利。在这些机构遇到的案件中，

申请人声称其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文化权利和获得司法救济以及一些被引用以

保证宗教自由和文化尊重的权利被侵犯了。委员会已认识到，基本的环境健康水平没

有与单一人权联系起来，但人权法的本质和目的却需要保护基本的环境健康水平。

《美洲人权公约》以一个原则为前提，认为个体权利是人类固有的。尊重人类固有

的尊严，是加强对生命权根本保护和对物质幸福保护的原则。美洲国家需要承担积极

义务，以保证个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并得到尊重。在雅诺玛米诉巴西的案件中，美洲

委员会发现，因为政府未能实施 “给予雅诺玛米印第安人的安全和健康优先和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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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措施，所以其侵犯了雅诺玛米的生命权、宣言第１条保护的自由和人身安全、

居住和迁徙权 （第Ⅷ条）以及保护健康和福祉的权利 （第Ⅱ条）。

委员会在一份关于厄瓜多尔的报告中认为，国家一般有义务尊重和保障其领土内

人的人权以及政府应当有义务对已存在的污染实施必要救济与防止未来可能危及生命

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的污染的措施。此处所谓的 “未来的污染”包括与处理风险危险

开发相关的活动，如采矿。政府必须规制那些可能因恶劣环境以致生命或健康处于危

险境地的产业和其他活动。此外，政府应当实施其制定的法律以及保障特定环境质量

的宪法。委员会明确表示：“凡生命权、健康权和健康生活环境已受法律保护，公约就

要求有效地适用和执行法律。”国家必须遵守和执行其签署的与人权保护或与环境保护

有关的国际协议，不能在其开发的项目中免除人权和环境义务。

三　一些国家对环境与人权关系的规定

许多国家的立法者在承认人权和环境联系的背景下起草了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

特定质量的环境的权利，如健康、安全、清洁，或生态友好的环境的权利。从世界范

围来看，自１９７０年修改或颁布的１３０多部宪法，都规定国家有义务保护环境或安全、

健康、生态平衡 （或使用其他形容词）的权利。大约一半的宪法采取权利为基础的方

法，另一半则采用设定国家义务的方式。法国宪法在２００５年进行修订，给予法国所有

公民生活在 “平衡，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环境”的权利。

在美国，除了联邦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外，各州有权赋予公民一些附加权利，且

从１９７０年至今修改或修订的州宪法业已增加了环境保护条款。实际上，１９５９年后起草

的州宪法都明确指出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这些宪法规定的内容不同，总体来说有三

个类别。第一类宪法阐明国家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动。第

二类宪法建立基金应对环境计划或号召，将自然资源的获取与调控作为公共信托的一

部分。第三类宪法明确承认公民有权生活在安全、清洁或健康的环境中。

在拉丁美洲，１９８０年智利宪法第１９条规定了 “生命权”和 “生活在没有污染的

环境的权利”，以及为保护环境而限制特定的个人权利。智利政府必须不违反 “确保生

活在没有污染的环境的权利”，并将这一权利 “作为保护和保存自然和环境的保障

性措施”。

总之，人权与环境的关系首先在国际层面被考察，并得到逐步承认，继而在区域

层面得到承认，最后通过国家立法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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